
《抚顺县关于加强耕地保护 完善占补平衡制度 落实补偿

奖励机制的意见》的文件解读

一、指导思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加强耕地保护提升质量完善占补平衡的意见》和《自

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通

知》（自然资发〔2024〕204 号）文件精神，综合考虑我县自

然地理格局，县域内矿山资源丰富，耕地利用现状多为点状、

线状、零散的和不集中连片实际情况。结合抚顺县侵蚀沟治

理产生新增耕地情形，深度挖掘我县耕地后备资源潜力，拓

宽新增耕地渠道，夯实耕地保护责任，确保 18 亿亩耕地不

减少的大原则下，对县域内符合条件的非耕地实施垦造和恢

复，实现我县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目标。

二、目标任务：严格执行国家占补平衡新政策，通过垦

造和恢复实现耕地的有效增加。

三、工作内容及实施步骤：

1.补充耕地来源：县域内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的，国土调查成果中各类非耕地地类（未利用地、

其他农用地、存量建设用地等）。规范补充耕地实施，鼓励

支持农业、水务、交通等行业管理部门主导实施的各类工程

项目，同步对符合条件的宗地实施垦造和恢复，实现新增耕

地“项目化”管理模式；确因受政策等客观因素限制的，不

能在上述工程项目中直接列支实施的宗地，鼓励乡镇政府组



织各类实施主体依法依规予以垦造和恢复。

2.实施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以及各类民营企业等（不含政府组织及国资类主体）。

3.新增耕地指标管理和使用：完善我县新增耕地占补平

衡指标管理，调整新增耕地数据库的申报，将入库新增耕地

指标分设台账。并明确新增耕地占补平衡指标使用具体规

则。

4.加强监管：加强部门、乡、村三级联动，实现新增耕

地的全流程监管，验收备案、资金落实及后期使用管护等方

面，建立长效机制，确保新增耕地长期稳定利用。

四、奖补政策的落实

明确了奖补对象、奖补标准、资金落实和专款专用的用

途。对于落实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成效显著的属地乡镇政府

给予管理费奖励，也就是财政奖补。

五、组织领导

抚顺县委县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耕地

保护、占补平衡的指示批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国

家有关部委关于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的精神，让保护耕地和

占补平衡政策在抚顺县落地生根。领导小组负责定期组织调

度，解决耕地保护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落实奖补政策，

建立长效机制。

六、工作职责



依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责，以水务局侵蚀沟项目为例，各

部门、各乡镇充分挖掘具备产生新增耕地可能性的各类工程

项目，在可研和设计阶段充分征求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部门

意见，对可能产生的符合垦造和恢复的耕地条件的地块、地

类信息和矢量数据，及时上报。各成员单位及各乡镇政府，

对本部门和本乡镇 2019 年以来（国土三调调查）实施的有

可能产生或已经产生新增耕地的项目，如高标整治项目等

（重点是 2024 年实施的项目），开展梳理工作，上报领导小

组办公室。积极拓宽补充耕地来源，落实补充耕地任务，明

确各成员单位耕地保护责任，加强部门协作，协同推进政策

落实，形成长期有效机制。

七、相关要求

强化监督考核，将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纳入地方政府绩

效考核。


